附件二：

收费情况年度统计表填写说明

收费情况年度统计表共4张表格：《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汇总表》（表一）、《收费许可证管理情况汇总表》（表二）、《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一览表》（表三）、《取消或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统计表》（表四）。具体填写方法如下：

一、表一填写说明

表一由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表三、表四内容汇总填写。其中：

“收费部门”指实施收费的业务主管部门。

“收费项目”均指一级收费项目。

“行政性收费”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关规定，在履行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时，依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的费用。

“事业性收费”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关规定，在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特定服务时，收取的费用。

“中项中标收费”指中央审批项目、中央制定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中项省标收费”指中央审批项目、省（区、市）制定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省项省标收费”指省（区、市）审批项目、省（区、市）制定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按管理权限划分的“其他收费”指省（区、市）审批项目、省（区、市）委托下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政管理类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向被管理对象收取的费用。其中，“证照类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社会、经济、技术、资源管理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省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制发各种证件、牌照、簿卡而收取的工本费。

“资源补偿类收费”指开采、利用自然和社会公共资源，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缴纳的费用。

“鉴定类收费”指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从事检验、检测、鉴定、检定、认证、检疫等活动而收取的费用。

“考试类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文件规定组织的考试，或实施经人事部批准的专业技术资格和执业资格考试，以及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职业资格考试而收取的费用。

“培训类收费”指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开展强制性培训活动而收取的费用。

“其他类收费”指上述五类收费以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表二填写说明

表二由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收费许可证核发和年审情况汇总填写。其中：

“核发收费许可证总数”指本统计年度收费单位持有收费许可证正本数和副本数之和；“新核发收费许可证总数”为核发收费许可证总数的一部分，指本统计年度新增加的收费许可证数量，包括正本数和副本数。

年审率=实际年审的收费单位数÷应年审的收费单位数×100%

三、表三填写说明

表三由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填写。

（一）统计方法

完成表三的统计工作，包括三个步骤：

1、中央审批的收费项目名称及其基本情况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表三上填列，并通过收费统计系统将其下发给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每年一次）。填列内容包括：中项中标收费项目的收费部门、名称、编码、级别、属性、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和资金管理方式等内容（即甲、乙、丙、丁、戊、己、1、2、3、4、5、6、7栏内容）；中项省标收费项目的收费部门、名称、编码、级别和属性等内容（即甲、乙、丙、戊、己、1、2、3、4、5、6、7栏内容）。

2、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在收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填写后的表三后，补充填列本省省级收费项目名称及其基本情况，形成在本省范围内使用的统计表格，通过收费统计系统下发给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填列内容包括：中项省标收费项目的收费依据、收费标准等内容（即丙、丁、己栏内容）；省项省标收费项目的收费部门、名称、编码、级别、属性、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和资金管理方式等内容（即甲、乙、丙、丁、戊、己、1、2、3、4、5、6、7栏内容）。

3、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在此表格上通过收费统计系统填列相应的收费数据，通过“分级填写、上级汇总、逐级累加”的办法完成统计工作。具体做法是：（1）区、县（自治县）级价格主管部门填列本级收费金额（即9栏内容），并上报省级价格主管部门；（2）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填列本级收费金额，并汇总区、县（自治县）级价格主管部门上报数据，累加统计出全市行政区域的收费总额，并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统计说明

1、“收费项目编码”栏目填写由收费统计系统自动生成。

2、“收费项目级别”栏目填写此项收费项目属于几级项目，一级项目填写“1”，二级子项目填写“2”，依次类推。

3、“收费项目属性”栏目包括5项内容：

（1）“性质”指此项收费属于行政性收费还是事业性收费。属于行政性收费填写“1”，属于事业性收费则填写“2”。

（2）“权限”指此项收费的管理权限。中项中标项目填写“1”；中项省标项目填写“2”；省项省标项目填写“3”；其他项目填写“4”。

（3）“类别”栏目填写此项收费所属类别。行政管理类收费填写“1”（证照类收费填写“1.1”），资源补偿类收费填写“2”，鉴定类收费填写“3”，考试类收费填写“4”，培训类收费填写“5”，其他类收费填写“6”。

（4）“新增”指此项收费是否属于本年度新增项目。属于新增项目的填写“1”；否则，填写“2”。

（5）“涉企”是指此项收费是否涉及企业。属于涉及企业的，填写“1”；否则，填写“2”。

详细填写收费项目的属性，可满足多种条件的组合查询、统计等要求。以上内容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通过收费统计系统统一填写。

“资金管理方式”栏目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该项收费收入资金的管理方式，通过收费统计系统统一填写。

（三）相关问题的说明

1、在填列收费项目时，需要划分收费项目的级别。对此，应本着实用性原则：对重要的、具有统计意义的收费项目，应尽量划分细致；对没有统计意义的收费项目，应尽量减少划分的级别（相应地，收费标准内容可填列得复杂一些）。为减少工作量，各收费项目划分级别原则上不超过两级。具体的级别划分：中央审批的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划分，省级审批的项目，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划分。

2、收费标准复杂繁多的，收费标准可直接填写“见××××（文号）文件”，并提供该文件的电子文本。

    四、表四填写说明

表四由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填写。其中，甲、乙、丁、1、2、3、4、5、6栏目内容填写方法同表三；“取消或降低”栏填写收费变动情况，属取消收费项目的，填写“1”，属于降低收费标准的则填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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